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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0059118_Attach01.doc、1070059118_Attach02.doc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與法務部共同辦理「第11屆全國法規資料庫法

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要點」及「第11屆全國法規資料庫

創意教學競賽要點」各1份，請貴校轉知所屬踴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7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70067647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中等學校師生對全國法規資料庫的了解與應用，爰

辦理旨述競賽，競賽內容摘述如下(餘詳附件競賽要點)：

(一)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：

１、參加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（含五年制專科學

校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）分組競賽。

２、競賽方式：以生活常見之法律實例，採選擇題方式進

行網路闖關。

３、活動期間：自107年8月20日(星期一)起至107年10月3

1日(星期三)止。

(二)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：

9

107000537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07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82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１、參加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教師

。

２、競賽主題：以「誠信與守法」或「修復式正義」2大

類議題為創作主題，設計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為教學平

台之創新教案。

３、報名期間：自107年8月20日(星期一)起至107年10月2

日(星期二)止。

三、請貴校務必於活動截止日前確實安排全體學生上網參加闖

關(可配合公民或資訊等相關課程進行)，並鼓勵教師送件

參加創意教學競賽。本案參與度將列為貴校校長辦學績效

及年終考核重要參據，另協助推動有功承辦人員將依「臺

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」及本局10

6年10月26日中市教高字第1060096542號函相關規定敘獎

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、麗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國民中小學(國中部)、臺

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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